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5號

民國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劉奇融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代  表  人  吳毓紘             

訴訟代理人  曾慈雯             

            張家慈             

輔助參加人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蘇柏嘉             

            周芝伶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

2月21日府行救字第1111030029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

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坐落○○縣○○市○○○段183-2地號土地（面積

2,75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

地，原課徵田賦，嗣被告以其查悉系爭土地部分有填土墊高

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民國111

年7月13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0913號函（下稱111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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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通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

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提出申訴，經被告以11

1年9月6日投稅土字第1110012839號函（下稱111年9月6日

函，與上開111年7月13日函合稱原處分）函復仍認系爭土地

依規定核定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

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

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

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

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

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土地處於極易積水之客觀環境，不利耕作，原告固有

在系爭土地填土，但其面積僅有1,175平方公尺，且其目

標係為改善土壤液化、積水之情形以利種植。填土內容未

含磚塊，雖偶然間雜有石頭，但以土壤成分居多，故不影

響農作，現況亦為農作。原告係於109年7月15日以前完成

填土墊高，當時並無法令規範不得填土，農業發展條例施

行細則第2條之1固然規定填土土質「不得為砂、石、磚、

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

植農作物之物質」，惟此係110年11月23日始增訂，南投

縣申請辦理農業用地改良作業要點係111年3月1日始函頒

實施，原告填土當時並無前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

尚未頒行111年6月20日農企字第1110225840號函。據上，

原告填土行為當時並無法令規範、宣導農地不得填土，而

本件之所以引起被告於109年8月5日現場勘查，係因認定

原告涉嫌違反區域計畫法等違規使用。原告既然有農地繼

續供農用之客觀事實，被告自不得引用原告填土後始有的

法令堅持改課原告地價稅。且原告已有農地農用，即無違

反區域計畫法等使用管制法令，被告繼續課以地價稅之事

實基礎即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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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109年8月5日會勘紀錄均有詳細記載違規地號與面積，亦

有拍攝現場照片等，現場會勘結果認定填土面積為750平

方公尺；此時距離原告填土日期109年4月15日，相距約4

個月，何以此份會勘紀錄不使用？且依會勘紀錄，調解出

席人員中未見參加人農業處（下稱農業處）人員出席簽

到，照片卻是農業處農務發展科製作，既然未經原告確認

附註說明，難保附註說明不會出錯。另本院前審卷第235

頁至第245頁所示上中下等圖示，多有標示錯誤者，例如

第237頁上方、第239頁下方、第243頁中間等填入土方由

多量石頭、碑塊構成，僅含少量砂土之照片，均非原告所

有，卻錯誤標示為「183-2」地號土地，顯然誤導本院誤

認為無法供耕作使用。被告聲稱係依104年、109年空照圖

比對再依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得出1,

175平方公尺等語，惟依照前揭現場照片如第239頁中間、

第237頁中間、第245頁上方，均可見系爭土地上有鮮明的

陡坡、凹陷，該陡坡及深凹處，依天然地形原本即無法耕

植，該等地形於空照圖上，根本無法顯示；再者，農業使

用包括移植、修剪等行為，原告在系爭土地上割草，割下

的草葉散置在土地上經歷相當時間即會枯黃，依空照圖顯

示其顏色自非綠色。因此，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

工具計算之面積不正確，不能作為對原告為原處分之基

礎。原告自109年4月15日填土迄今，系爭土地仍供耕種芒

果樹等果木農業使用，此觀113年7月13日空拍圖顯示系爭

土地果木蓊鬱，即可證之。

　　⒊兩造業於114年10月16日至系爭土地測量，原告對被告之

測量方式無意見，但因被告於114年10月28日本件試行調

解時，明確告以廠商告知該測量方法誤差值為3公尺，為

此，原告不能贊同該測量結果，惟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

平方公尺。至於被告檢附之114年10月16日照片及說明，

原告則無反對意見，僅遺憾被告未拍攝系爭土地上填土區

域種植芒果樹之照片。114年10月16日現場測量時，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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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關出席人並未出席109年8月5日現場會勘，被告更

表示，其111年9月6日函有關改課地價稅內容所描述系爭

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塊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

符農業使用定義等語，均係引用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

府地用字第1090198915號（下稱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

裁處書）及111年6月24日府地用字第11101451531號違反

區域計畫法案件裁處書（下合稱另案裁罰處分書）記載，

不知道系爭土地內有無磚塊。農業處於114年10月16日踏

勘現場（測量）時，表示現場係供農業種植使用，但此等

有利原告之描述，農業處人員不願註明在會勘紀錄上，只

願簽名表示有出席該次測量。

　　⒋114年10月16日農業處及被告等單位約派員6至7人到系爭

土地測量會勘時，原告剩餘一半未填土農地地形呈現陷落

高度超過1公尺、滯水不退、且有湧泉外溢，有如沼澤，

即便原告依「農地改良作業要點」填土，因依規定只能填

土20公分高，仍無法解決農地湧泉積水不退、不適合種植

水稻問題，因此是否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

宜方式審查。系爭土地109年填土墊高、種植果樹至今已

達3公尺高，亦已開花結果，原告墊高填土實屬不得已，

是否政府能比照2年前實施「農地蓋工廠補申請」合法

化，讓農民有改善解套機會。

　㈡聲明：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應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因部分面積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

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經輔助參加人以另案裁

罰處分書通報違反區域計畫法裁罰訴外人劉玉祥（行為

人）。嗣被告以111年6月28日投稅土字第1110009721號函

詢實際違規面積，經輔助參加人111年7月7日府地用字第1

110155389號函復後，被告派員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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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彰南路一段310巷）相連，惟巷道路面與系爭土地

有高度落差，無法由巷道進入，且系爭土地與相鄰土地毗

連之處草木叢生，尚難進入現場量測。爰被告運用農業部

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輔

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

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查獲前拍攝日期104年11月7日

之圖資（下稱104年11月7日圖資）、查獲後拍攝日期109

年11月17日之圖資（下稱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

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

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

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

綠色植株，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

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

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

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

平方公尺，被告據此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實屬

有據。

　　⒉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律

師，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

測量，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本院卷第16

7頁A區域呈現「L」型，與被告原核定形狀相符。依據上

揭系統顯示測量人員移動軌跡（本院卷第167頁圖淺藍色

小點），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本院卷第167頁圖白

色樞線），依定位座標，由系統計算面積約1,704平方公

尺。此次測量雖大於被告核定改課地價稅面積，惟依不利

益變更禁止原則，本件改課地價稅面積仍應維持1,175平

方公尺。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輔助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輔助參加人未提出書狀，惟到庭答辯及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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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年5月6日現勘紀錄載明，先前違規土方並未移除，惟內

政部函釋係規定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牧生產為目的之

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物之行為，仍不符合農

業使用。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

面積是否正確無誤？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

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第1

4-15、54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第39-47頁）、前

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第395-404頁）、上訴審判決（見本

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

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

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

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

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

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

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被上訴人以其

查悉系爭土地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

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

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原判決依另案裁處書、系爭

土地實況照片，及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等調

查證據結果，認定系爭土地經填入之土方由多量石頭、磚塊

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

作使用，且上開違規土方迄至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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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現場時仍未移除，故系爭土地經填土墊高部分自111年起

已非供農業使用，不合課徵田賦要件，固非無見。然被上訴

人核定系爭土地自111年起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為1,175平方

公尺，與系爭土地實際非供農業使用之範圍是否相符，攸關

原處分之合法性，原審自有查明之必要。惟查，被上訴人11

1年7月13日函，僅謂系爭土地經查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

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另111年9月6日函

則只節錄另案裁處書違規內容及事實：『……183-2地號土

地（按即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

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左列土地109年因違

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經第1次裁罰新台幣6萬元整並限期

改正後，仍未為遵從改正，……』，及輔助參加人針對被上

訴人函詢系爭土地現況是否符合作『農業使用』一事，於11

1年8月30日所為函復內容：『本案前經本府於111年5月6日

至現場勘查，先前的違規土方尚未移除，依……內政部解釋

函，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物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

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重

申111年7月13日函並無違誤，對其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

使用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所憑事證為何，於原處分書

中並無任何說明，且遍觀全卷，別無其他資料可認定系爭土

地無法供農業使用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範圍，確如被上訴

人核定之1,175平方公尺。又依輔助參加人作成第1次裁處書

前，於109年8月5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會勘時，製作之『南投

縣土地違規使用管制案件會勘紀錄』，記載系爭土地之違規

面積為750平方公尺（原審卷第231頁），乃少於被上訴人認

定系爭土地無法作農業使用之面積1,175平方公尺，是原處

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

積，是否正確無誤，洵非無疑。惟原審就此事未予查明，且

對與被上訴人認定結果相異之前述會勘紀錄未予審酌，亦未

說明何以不足採為對上訴人有利認定理由，即遽認原處分為

合法，而駁回上訴人之訴，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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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133條規定不當及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情事。」從

而針對本件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

面積，本院進一步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

面積並無違誤：

　　⒈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⑴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

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

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

育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

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

他農用之土地。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

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

（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第14條規定：

「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

應課徵地價稅。」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

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

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

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

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

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

用地使用者。」

　　　⑵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本法第22條第1項所

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

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

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

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

地。」土地稅法施行細則係財政部基於法律授權，為辦

理土地稅法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

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土地稅法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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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準此，非都市土地依

法編定之農業用地，除應符合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

所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之土地，尚須於土地之實際

使用仍供農業使用，始符農業用地之規定而得課徵田

賦。原課徵田賦之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如

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因不符土地實際供農業使用之課徵

田賦要件，稅捐稽徵機關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

改課地價稅。　　

　　　⑶（110年11月23日增訂）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

1規定：「（第1項）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

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

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

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第2項）違

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69條規定處理。」

　　　⑷依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釋略

以：「原屬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之土地，

部分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使用，依法應改課地價稅者，應

按其實際使用面積，分別課徵田賦及地價稅。」之意

旨，係財政部針對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之課徵田賦土地

有部分變更非農業用地，應否課徵地價稅之適用疑義，

基於稅捐稽徵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權，為協助下級機關或

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

第2項第2款規定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並未逾越土地

稅法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本文之規範意旨，亦非增加

法律所無之限制，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第3項規

定意旨，無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自得予以援用。

　　⒉衡諸非都市土地劃定為農業用地，自應依農業發展條例及

其子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保持適於供作從事農業使用之狀

態。故農業用地為供農業使用而有填土之必要者，應符合

農業使用之目的，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

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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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其有以上揭物質填土之行為，即不得認定作農業使

用。是以，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

「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

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

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

植農作物之物質。」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法律授權，為辦

理農業發展條例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

母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農業發展條例所無之限制或負

擔，或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而改制前農委會

111年6月20日函釋謂：「按土壤為天然化育而成，農業生

產自以原生土壤為佳，故農地整地行為應以挖填平衡為原

則，……倘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認確有填埋不適合

種植農作物之物質，即屬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應即

刻報請權責單位裁處，且無由申請人事後補申請農地改良

或填土之情形，亦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以避免助長投機

違規使用之非法行為。」核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中央主管

機關職權，為下級機關在執行職務時為之解釋，性質上為

行政規則，其內容係闡明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之原

意，自得予以援用。　　

　　⒊經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

公尺），有系爭土地之地籍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自屬

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款所編定之農業用地，

　　　原課徵田賦（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次查系爭土

地因於109年8月24日遭查獲填入石頭、磚塊等妨害耕作之

土方，致部分範圍不符合農業使用狀態，而經輔助參加人

對行為人劉玉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並限於

文到3個月內完成改正，惟劉玉祥逾期仍未遵從改正，輔

助參加人再於111年6月24日對劉玉祥裁處罰鍰7萬元，復

限期命完成改正等情，有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

及另案裁罰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57頁及第56

頁）。再觀諸系爭地填土墊高範圍之實況照片所示（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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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審卷第239頁、第243頁、第245頁），可見系爭土地

填入之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

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

礙農業使用之用途，並不因原告暫且在其上鑿挖洞穴栽種

樹苗，即變更其所填土方之原來屬性，而認為符合農業使

用之狀態，自不能認為系爭土地填土墊高部分，符合土地

稅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農業用地，不該當於同法第

2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徵收田賦要件，而應依該法第14條

規定課徵地價稅。又依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所

述，被告係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

之數位航攝影像，以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

（證）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104年11月7

日圖資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

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

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

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見本院

卷第97、99頁），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

甚多，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

被告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

面積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

計1,17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遂據此以11

1年7月13日函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

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見原處分卷

第54頁）。原告對被告111年7月13日函提出申訴（見原處

分卷第40-47頁），被告以111年9月6日函復原告，仍認其

依規定核定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

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見原處分卷第

14-15頁）。此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

（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

答辯狀（見本院卷第91-93頁）、另案裁罰處分書（見原

處分卷第56-57頁）、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及1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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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圖資（見本院卷第97-99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測量結果（見本

院卷第103頁）、被告111年7月13日函（見原處分卷第54

頁）原告111年8月11日申訴書（見原處分卷第40-47

頁）、被告111年9月6日函（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在卷

可稽。是被告係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

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系爭土地違規面積為1,175

平方公尺，並作成原處分函知原告該部分應自111年起改

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⒋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發回意旨，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

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仍有疑義，遂廢棄

原審判決並發回本院調查。經查，於本件審理中，被告於

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至系爭

土地進行現場勘查，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

量，係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系統套繪地

籍圖，以衛星定位當下位置，依據測量人員移動軌跡將填

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並計算出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

（見本院卷第163、167-169頁）。嗣原告於本院115年5月

7日言詞辯論程序亦表明對被告上揭測量方式並無意見，

惟認為測量結果有誤差，並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

尺，但不認為不符合農業使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91－293

頁），有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系爭土地地籍

圖、會勘成果及照片（見本院卷第163-195頁）、本院115

年5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見本院卷第287-295頁）在卷可

稽。是經過被告會同農業處及原告現地勘查後，經量測確

認系爭填土範圍約1,704平方公尺，惟因較原處分核認之

系爭土地違規面積1,175平方公尺為高，且原告亦僅承認

其填土範圍為1,175平方公尺，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

禁止原則，填土範圍應採認為1,175平方公尺。又查系爭

土地上所填之違規土方，前經輔助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

派員再次履勘現場結果，並未見移除，迄今仍維持原狀等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2



情，有被告111年8月16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330號函、輔

助參加人111年8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10206779號函各1份

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38頁、第39頁，訴願卷第30至33

頁），前揭違規土方迄今仍未移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

（見本院前審卷第353頁、本院卷第128頁），核與被告11

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後附實地照片相符，是系爭土地所

填之違規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

沙，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

已妨礙農業使用之用途，業如前述，是原告仍稱系爭土地

雖有上揭填土，惟係供農用云云，並不可採，則被告以原

處分就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

分，核定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仍屬

適法有據。

　　⒌至原告主張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

係在原告填土行為後2年才訂定發布，原告填土時並無相

關規定或法令宣導；原告於系爭土地墊高填土為不得已，

被告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云

云。按農業用地本應使其土壤保持適合從事農業使用之狀

態，自不得填置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砂、石、磚、瓦、混

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此乃當然之解

釋，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僅屬上開解釋

之確認性規定，非謂該條文發布施行前，農業用地填置

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

物質，仍得解釋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農業用地，縱使原告

填土行為有其必要性，現亦有種植農作物行為，仍不符合

農地農用之相關規定。是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謂允

洽，不能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被告作成原處分就系

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核定自111年

度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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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併予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

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

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

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

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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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

形之一，經本案之

行政法院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訴訟代

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

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

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

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

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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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5號
民國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劉奇融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代  表  人  吳毓紘              
訴訟代理人  曾慈雯              
            張家慈              
輔助參加人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蘇柏嘉              
            周芝伶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府行救字第1111030029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坐落○○縣○○市○○○段183-2地號土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原課徵田賦，嗣被告以其查悉系爭土地部分有填土墊高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民國111年7月13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0913號函（下稱111年7月13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提出申訴，經被告以111年9月6日投稅土字第1110012839號函（下稱111年9月6日函，與上開111年7月13日函合稱原處分）函復仍認系爭土地依規定核定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土地處於極易積水之客觀環境，不利耕作，原告固有在系爭土地填土，但其面積僅有1,175平方公尺，且其目標係為改善土壤液化、積水之情形以利種植。填土內容未含磚塊，雖偶然間雜有石頭，但以土壤成分居多，故不影響農作，現況亦為農作。原告係於109年7月15日以前完成填土墊高，當時並無法令規範不得填土，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固然規定填土土質「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惟此係110年11月23日始增訂，南投縣申請辦理農業用地改良作業要點係111年3月1日始函頒實施，原告填土當時並無前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尚未頒行111年6月20日農企字第1110225840號函。據上，原告填土行為當時並無法令規範、宣導農地不得填土，而本件之所以引起被告於109年8月5日現場勘查，係因認定原告涉嫌違反區域計畫法等違規使用。原告既然有農地繼續供農用之客觀事實，被告自不得引用原告填土後始有的法令堅持改課原告地價稅。且原告已有農地農用，即無違反區域計畫法等使用管制法令，被告繼續課以地價稅之事實基礎即不存在。
　　⒉109年8月5日會勘紀錄均有詳細記載違規地號與面積，亦有拍攝現場照片等，現場會勘結果認定填土面積為750平方公尺；此時距離原告填土日期109年4月15日，相距約4個月，何以此份會勘紀錄不使用？且依會勘紀錄，調解出席人員中未見參加人農業處（下稱農業處）人員出席簽到，照片卻是農業處農務發展科製作，既然未經原告確認附註說明，難保附註說明不會出錯。另本院前審卷第235頁至第245頁所示上中下等圖示，多有標示錯誤者，例如第237頁上方、第239頁下方、第243頁中間等填入土方由多量石頭、碑塊構成，僅含少量砂土之照片，均非原告所有，卻錯誤標示為「183-2」地號土地，顯然誤導本院誤認為無法供耕作使用。被告聲稱係依104年、109年空照圖比對再依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得出1,175平方公尺等語，惟依照前揭現場照片如第239頁中間、第237頁中間、第245頁上方，均可見系爭土地上有鮮明的陡坡、凹陷，該陡坡及深凹處，依天然地形原本即無法耕植，該等地形於空照圖上，根本無法顯示；再者，農業使用包括移植、修剪等行為，原告在系爭土地上割草，割下的草葉散置在土地上經歷相當時間即會枯黃，依空照圖顯示其顏色自非綠色。因此，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之面積不正確，不能作為對原告為原處分之基礎。原告自109年4月15日填土迄今，系爭土地仍供耕種芒果樹等果木農業使用，此觀113年7月13日空拍圖顯示系爭土地果木蓊鬱，即可證之。
　　⒊兩造業於114年10月16日至系爭土地測量，原告對被告之測量方式無意見，但因被告於114年10月28日本件試行調解時，明確告以廠商告知該測量方法誤差值為3公尺，為此，原告不能贊同該測量結果，惟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至於被告檢附之114年10月16日照片及說明，原告則無反對意見，僅遺憾被告未拍攝系爭土地上填土區域種植芒果樹之照片。114年10月16日現場測量時，代表公務機關出席人並未出席109年8月5日現場會勘，被告更表示，其111年9月6日函有關改課地價稅內容所描述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塊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等語，均係引用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府地用字第1090198915號（下稱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及111年6月24日府地用字第11101451531號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處書（下合稱另案裁罰處分書）記載，不知道系爭土地內有無磚塊。農業處於114年10月16日踏勘現場（測量）時，表示現場係供農業種植使用，但此等有利原告之描述，農業處人員不願註明在會勘紀錄上，只願簽名表示有出席該次測量。
　　⒋114年10月16日農業處及被告等單位約派員6至7人到系爭土地測量會勘時，原告剩餘一半未填土農地地形呈現陷落高度超過1公尺、滯水不退、且有湧泉外溢，有如沼澤，即便原告依「農地改良作業要點」填土，因依規定只能填土20公分高，仍無法解決農地湧泉積水不退、不適合種植水稻問題，因此是否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系爭土地109年填土墊高、種植果樹至今已達3公尺高，亦已開花結果，原告墊高填土實屬不得已，是否政府能比照2年前實施「農地蓋工廠補申請」合法化，讓農民有改善解套機會。
　㈡聲明：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應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因部分面積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經輔助參加人以另案裁罰處分書通報違反區域計畫法裁罰訴外人劉玉祥（行為人）。嗣被告以111年6月28日投稅土字第1110009721號函詢實際違規面積，經輔助參加人111年7月7日府地用字第1110155389號函復後，被告派員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雖與巷道（彰南路一段310巷）相連，惟巷道路面與系爭土地有高度落差，無法由巷道進入，且系爭土地與相鄰土地毗連之處草木叢生，尚難進入現場量測。爰被告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查獲前拍攝日期104年11月7日之圖資（下稱104年11月7日圖資）、查獲後拍攝日期109年11月17日之圖資（下稱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平方公尺，被告據此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實屬有據。
　　⒉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律師，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量，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本院卷第167頁A區域呈現「L」型，與被告原核定形狀相符。依據上揭系統顯示測量人員移動軌跡（本院卷第167頁圖淺藍色小點），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本院卷第167頁圖白色樞線），依定位座標，由系統計算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此次測量雖大於被告核定改課地價稅面積，惟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件改課地價稅面積仍應維持1,175平方公尺。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輔助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輔助參加人未提出書狀，惟到庭答辯及聲明：
　　111年5月6日現勘紀錄載明，先前違規土方並未移除，惟內政部函釋係規定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牧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物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是否正確無誤？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第14-15、54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第39-47頁）、前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第395-404頁）、上訴審判決（見本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被上訴人以其查悉系爭土地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原判決依另案裁處書、系爭土地實況照片，及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等調查證據結果，認定系爭土地經填入之土方由多量石頭、磚塊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且上開違規土方迄至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時仍未移除，故系爭土地經填土墊高部分自111年起已非供農業使用，不合課徵田賦要件，固非無見。然被上訴人核定系爭土地自111年起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實際非供農業使用之範圍是否相符，攸關原處分之合法性，原審自有查明之必要。惟查，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函，僅謂系爭土地經查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另111年9月6日函則只節錄另案裁處書違規內容及事實：『……183-2地號土地（按即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左列土地109年因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經第1次裁罰新台幣6萬元整並限期改正後，仍未為遵從改正，……』，及輔助參加人針對被上訴人函詢系爭土地現況是否符合作『農業使用』一事，於111年8月30日所為函復內容：『本案前經本府於111年5月6日至現場勘查，先前的違規土方尚未移除，依……內政部解釋函，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物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重申111年7月13日函並無違誤，對其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用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所憑事證為何，於原處分書中並無任何說明，且遍觀全卷，別無其他資料可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用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範圍，確如被上訴人核定之1,175平方公尺。又依輔助參加人作成第1次裁處書前，於109年8月5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會勘時，製作之『南投縣土地違規使用管制案件會勘紀錄』，記載系爭土地之違規面積為750平方公尺（原審卷第231頁），乃少於被上訴人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作農業使用之面積1,175平方公尺，是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是否正確無誤，洵非無疑。惟原審就此事未予查明，且對與被上訴人認定結果相異之前述會勘紀錄未予審酌，亦未說明何以不足採為對上訴人有利認定理由，即遽認原處分為合法，而駁回上訴人之訴，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及第133條規定不當及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情事。」從而針對本件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本院進一步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並無違誤：
　　⒈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⑴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⑵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本法第22條第1項所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土地稅法施行細則係財政部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土地稅法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土地稅法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準此，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除應符合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所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之土地，尚須於土地之實際使用仍供農業使用，始符農業用地之規定而得課徵田賦。原課徵田賦之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如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因不符土地實際供農業使用之課徵田賦要件，稅捐稽徵機關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　　
　　　⑶（110年11月23日增訂）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規定：「（第1項）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第2項）違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69條規定處理。」
　　　⑷依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釋略以：「原屬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之土地，部分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使用，依法應改課地價稅者，應按其實際使用面積，分別課徵田賦及地價稅。」之意旨，係財政部針對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之課徵田賦土地有部分變更非農業用地，應否課徵地價稅之適用疑義，基於稅捐稽徵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權，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規定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並未逾越土地稅法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本文之規範意旨，亦非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第3項規定意旨，無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自得予以援用。
　　⒉衡諸非都市土地劃定為農業用地，自應依農業發展條例及其子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保持適於供作從事農業使用之狀態。故農業用地為供農業使用而有填土之必要者，應符合農業使用之目的，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其有以上揭物質填土之行為，即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是以，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農業發展條例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農業發展條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而改制前農委會111年6月20日函釋謂：「按土壤為天然化育而成，農業生產自以原生土壤為佳，故農地整地行為應以挖填平衡為原則，……倘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認確有填埋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即屬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應即刻報請權責單位裁處，且無由申請人事後補申請農地改良或填土之情形，亦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以避免助長投機違規使用之非法行為。」核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中央主管機關職權，為下級機關在執行職務時為之解釋，性質上為行政規則，其內容係闡明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之原意，自得予以援用。　　
　　⒊經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有系爭土地之地籍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自屬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款所編定之農業用地，
　　　原課徵田賦（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次查系爭土地因於109年8月24日遭查獲填入石頭、磚塊等妨害耕作之土方，致部分範圍不符合農業使用狀態，而經輔助參加人對行為人劉玉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並限於文到3個月內完成改正，惟劉玉祥逾期仍未遵從改正，輔助參加人再於111年6月24日對劉玉祥裁處罰鍰7萬元，復限期命完成改正等情，有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及另案裁罰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57頁及第56頁）。再觀諸系爭地填土墊高範圍之實況照片所示（見本院前審卷第239頁、第243頁、第245頁），可見系爭土地填入之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農業使用之用途，並不因原告暫且在其上鑿挖洞穴栽種樹苗，即變更其所填土方之原來屬性，而認為符合農業使用之狀態，自不能認為系爭土地填土墊高部分，符合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農業用地，不該當於同法第2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徵收田賦要件，而應依該法第14條規定課徵地價稅。又依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所述，被告係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104年11月7日圖資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見本院卷第97、99頁），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遂據此以111年7月13日函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見原處分卷第54頁）。原告對被告111年7月13日函提出申訴（見原處分卷第40-47頁），被告以111年9月6日函復原告，仍認其依規定核定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此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見本院卷第91-93頁）、另案裁罰處分書（見原處分卷第56-57頁）、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見本院卷第97-99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測量結果（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111年7月13日函（見原處分卷第54頁）原告111年8月11日申訴書（見原處分卷第40-47頁）、被告111年9月6日函（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在卷可稽。是被告係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系爭土地違規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並作成原處分函知原告該部分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⒋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發回意旨，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仍有疑義，遂廢棄原審判決並發回本院調查。經查，於本件審理中，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至系爭土地進行現場勘查，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量，係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系統套繪地籍圖，以衛星定位當下位置，依據測量人員移動軌跡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並計算出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63、167-169頁）。嗣原告於本院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程序亦表明對被告上揭測量方式並無意見，惟認為測量結果有誤差，並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但不認為不符合農業使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91－293頁），有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系爭土地地籍圖、會勘成果及照片（見本院卷第163-195頁）、本院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見本院卷第287-295頁）在卷可稽。是經過被告會同農業處及原告現地勘查後，經量測確認系爭填土範圍約1,704平方公尺，惟因較原處分核認之系爭土地違規面積1,175平方公尺為高，且原告亦僅承認其填土範圍為1,175平方公尺，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填土範圍應採認為1,175平方公尺。又查系爭土地上所填之違規土方，前經輔助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再次履勘現場結果，並未見移除，迄今仍維持原狀等情，有被告111年8月16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330號函、輔助參加人111年8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10206779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38頁、第39頁，訴願卷第30至33頁），前揭違規土方迄今仍未移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353頁、本院卷第128頁），核與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後附實地照片相符，是系爭土地所填之違規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農業使用之用途，業如前述，是原告仍稱系爭土地雖有上揭填土，惟係供農用云云，並不可採，則被告以原處分就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核定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仍屬適法有據。
　　⒌至原告主張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係在原告填土行為後2年才訂定發布，原告填土時並無相關規定或法令宣導；原告於系爭土地墊高填土為不得已，被告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云云。按農業用地本應使其土壤保持適合從事農業使用之狀態，自不得填置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此乃當然之解釋，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僅屬上開解釋之確認性規定，非謂該條文發布施行前，農業用地填置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仍得解釋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農業用地，縱使原告填土行為有其必要性，現亦有種植農作物行為，仍不符合農地農用之相關規定。是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謂允洽，不能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被告作成原處分就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核定自111年度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5號

民國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劉奇融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代  表  人  吳毓紘              

訴訟代理人  曾慈雯              

            張家慈              

輔助參加人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蘇柏嘉              

            周芝伶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

2月21日府行救字第1111030029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

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坐落○○縣○○市○○○段183-2地號土地（面積2,759平

    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原課徵

    田賦，嗣被告以其查悉系爭土地部分有填土墊高情事，核與

    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民國111年7月13日投

    稅土字第11106510913號函（下稱111年7月13日函）通知原

    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提出申訴，經被告以111年9月6日

    投稅土字第1110012839號函（下稱111年9月6日函，與上開1

    11年7月13日函合稱原處分）函復仍認系爭土地依規定核定

    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並無違誤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

    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下稱

    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

    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審判決

    ，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土地處於極易積水之客觀環境，不利耕作，原告固有

      在系爭土地填土，但其面積僅有1,175平方公尺，且其目

      標係為改善土壤液化、積水之情形以利種植。填土內容未

      含磚塊，雖偶然間雜有石頭，但以土壤成分居多，故不影

      響農作，現況亦為農作。原告係於109年7月15日以前完成

      填土墊高，當時並無法令規範不得填土，農業發展條例施

      行細則第2條之1固然規定填土土質「不得為砂、石、磚、

      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

      植農作物之物質」，惟此係110年11月23日始增訂，南投

      縣申請辦理農業用地改良作業要點係111年3月1日始函頒

      實施，原告填土當時並無前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

      尚未頒行111年6月20日農企字第1110225840號函。據上，

      原告填土行為當時並無法令規範、宣導農地不得填土，而

      本件之所以引起被告於109年8月5日現場勘查，係因認定

      原告涉嫌違反區域計畫法等違規使用。原告既然有農地繼

      續供農用之客觀事實，被告自不得引用原告填土後始有的

      法令堅持改課原告地價稅。且原告已有農地農用，即無違

      反區域計畫法等使用管制法令，被告繼續課以地價稅之事

      實基礎即不存在。

　　⒉109年8月5日會勘紀錄均有詳細記載違規地號與面積，亦有

      拍攝現場照片等，現場會勘結果認定填土面積為750平方

      公尺；此時距離原告填土日期109年4月15日，相距約4個

      月，何以此份會勘紀錄不使用？且依會勘紀錄，調解出席

      人員中未見參加人農業處（下稱農業處）人員出席簽到，

      照片卻是農業處農務發展科製作，既然未經原告確認附註

      說明，難保附註說明不會出錯。另本院前審卷第235頁至

      第245頁所示上中下等圖示，多有標示錯誤者，例如第237

      頁上方、第239頁下方、第243頁中間等填入土方由多量石

      頭、碑塊構成，僅含少量砂土之照片，均非原告所有，卻

      錯誤標示為「183-2」地號土地，顯然誤導本院誤認為無

      法供耕作使用。被告聲稱係依104年、109年空照圖比對再

      依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得出1,175平

      方公尺等語，惟依照前揭現場照片如第239頁中間、第237

      頁中間、第245頁上方，均可見系爭土地上有鮮明的陡坡

      、凹陷，該陡坡及深凹處，依天然地形原本即無法耕植，

      該等地形於空照圖上，根本無法顯示；再者，農業使用包

      括移植、修剪等行為，原告在系爭土地上割草，割下的草

      葉散置在土地上經歷相當時間即會枯黃，依空照圖顯示其

      顏色自非綠色。因此，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

      計算之面積不正確，不能作為對原告為原處分之基礎。原

      告自109年4月15日填土迄今，系爭土地仍供耕種芒果樹等

      果木農業使用，此觀113年7月13日空拍圖顯示系爭土地果

      木蓊鬱，即可證之。

　　⒊兩造業於114年10月16日至系爭土地測量，原告對被告之測

      量方式無意見，但因被告於114年10月28日本件試行調解

      時，明確告以廠商告知該測量方法誤差值為3公尺，為此

      ，原告不能贊同該測量結果，惟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

      方公尺。至於被告檢附之114年10月16日照片及說明，原

      告則無反對意見，僅遺憾被告未拍攝系爭土地上填土區域

      種植芒果樹之照片。114年10月16日現場測量時，代表公

      務機關出席人並未出席109年8月5日現場會勘，被告更表

      示，其111年9月6日函有關改課地價稅內容所描述系爭土

      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塊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

      農業使用定義等語，均係引用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府

      地用字第1090198915號（下稱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

      處書）及111年6月24日府地用字第11101451531號違反區

      域計畫法案件裁處書（下合稱另案裁罰處分書）記載，不

      知道系爭土地內有無磚塊。農業處於114年10月16日踏勘

      現場（測量）時，表示現場係供農業種植使用，但此等有

      利原告之描述，農業處人員不願註明在會勘紀錄上，只願

      簽名表示有出席該次測量。

　　⒋114年10月16日農業處及被告等單位約派員6至7人到系爭土

      地測量會勘時，原告剩餘一半未填土農地地形呈現陷落高

      度超過1公尺、滯水不退、且有湧泉外溢，有如沼澤，即

      便原告依「農地改良作業要點」填土，因依規定只能填土

      20公分高，仍無法解決農地湧泉積水不退、不適合種植水

      稻問題，因此是否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

      方式審查。系爭土地109年填土墊高、種植果樹至今已達3

      公尺高，亦已開花結果，原告墊高填土實屬不得已，是否

      政府能比照2年前實施「農地蓋工廠補申請」合法化，讓

      農民有改善解套機會。

　㈡聲明：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應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因部分面積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

      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經輔助參加人以另案裁

      罰處分書通報違反區域計畫法裁罰訴外人劉玉祥（行為人

      ）。嗣被告以111年6月28日投稅土字第1110009721號函詢

      實際違規面積，經輔助參加人111年7月7日府地用字第111

      0155389號函復後，被告派員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雖與巷

      道（彰南路一段310巷）相連，惟巷道路面與系爭土地有

      高度落差，無法由巷道進入，且系爭土地與相鄰土地毗連

      之處草木叢生，尚難進入現場量測。爰被告運用農業部林

      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輔助

      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月

      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查獲前拍攝日期104年11月7日之

      圖資（下稱104年11月7日圖資）、查獲後拍攝日期109年1

      1月17日之圖資（下稱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

      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

      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

      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

      植株，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明顯

      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以內

      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

      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平方

      公尺，被告據此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實屬有據

      。

　　⒉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律師

      ，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

      量，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本院卷第167

      頁A區域呈現「L」型，與被告原核定形狀相符。依據上揭

      系統顯示測量人員移動軌跡（本院卷第167頁圖淺藍色小

      點），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本院卷第167頁圖白色

      樞線），依定位座標，由系統計算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

      。此次測量雖大於被告核定改課地價稅面積，惟依不利益

      變更禁止原則，本件改課地價稅面積仍應維持1,175平方

      公尺。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輔助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輔助參加人未提出書狀，惟到庭答辯及聲明：

　　111年5月6日現勘紀錄載明，先前違規土方並未移除，惟內

    政部函釋係規定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牧生產為目的之

    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物之行為，仍不符合農

    業使用。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

    面積是否正確無誤？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

    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第1

    4-15、54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第39-47頁）、前

    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第395-404頁）、上訴審判決（見本

    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

    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

    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

    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

    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

    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

    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

    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被上訴人以其

    查悉系爭土地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

    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

    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

    價稅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原判決依另案裁處書、系爭

    土地實況照片，及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等調

    查證據結果，認定系爭土地經填入之土方由多量石頭、磚塊

    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

    作使用，且上開違規土方迄至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

    勘現場時仍未移除，故系爭土地經填土墊高部分自111年起

    已非供農業使用，不合課徵田賦要件，固非無見。然被上訴

    人核定系爭土地自111年起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為1,175平方

    公尺，與系爭土地實際非供農業使用之範圍是否相符，攸關

    原處分之合法性，原審自有查明之必要。惟查，被上訴人11

    1年7月13日函，僅謂系爭土地經查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

    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另111年9月6日函

    則只節錄另案裁處書違規內容及事實：『……183-2地號土地（

    按即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耕作

    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左列土地109年因違反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經第1次裁罰新台幣6萬元整並限期改正後

    ，仍未為遵從改正，……』，及輔助參加人針對被上訴人函詢

    系爭土地現況是否符合作『農業使用』一事，於111年8月30日

    所為函復內容：『本案前經本府於111年5月6日至現場勘查，

    先前的違規土方尚未移除，依……內政部解釋函，應回復至未

    違規使用前供農物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

    補植農作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重申111年7月13日

    函並無違誤，對其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用之面積為1,

    175平方公尺，所憑事證為何，於原處分書中並無任何說明

    ，且遍觀全卷，別無其他資料可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

    用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範圍，確如被上訴人核定之1,175

    平方公尺。又依輔助參加人作成第1次裁處書前，於109年8

    月5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會勘時，製作之『南投縣土地違規使用

    管制案件會勘紀錄』，記載系爭土地之違規面積為750平方公

    尺（原審卷第231頁），乃少於被上訴人認定系爭土地無法

    作農業使用之面積1,175平方公尺，是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

    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是否正確無誤

    ，洵非無疑。惟原審就此事未予查明，且對與被上訴人認定

    結果相異之前述會勘紀錄未予審酌，亦未說明何以不足採為

    對上訴人有利認定理由，即遽認原處分為合法，而駁回上訴

    人之訴，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及第133條規定不當

    及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情事。」從而針對本件系爭土地

    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本院進一步調

    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

    面積並無違誤：

　　⒈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⑴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

        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

        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

        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

        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

        用之土地。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

        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

        ）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第14條規定：「已規

        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

        地價稅。」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

        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

        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

        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

        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

        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

        用者。」

　　　⑵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本法第22條第1項所稱

        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

        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

        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

        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

        。」土地稅法施行細則係財政部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

        土地稅法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

        授權範圍，亦未增加土地稅法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

        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準此，非都市土地依法

        編定之農業用地，除應符合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所

        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之土地，尚須於土地之實際使

        用仍供農業使用，始符農業用地之規定而得課徵田賦。

        原課徵田賦之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如變更

        為非農業使用，因不符土地實際供農業使用之課徵田賦

        要件，稅捐稽徵機關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

        地價稅。　　

　　　⑶（110年11月23日增訂）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

        規定：「（第1項）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

        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

        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

        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第2項）違

        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69條規定處理。」

　　　⑷依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釋略以

        ：「原屬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之土地，部

        分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使用，依法應改課地價稅者，應按

        其實際使用面積，分別課徵田賦及地價稅。」之意旨，

        係財政部針對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之課徵田賦土地有部

        分變更非農業用地，應否課徵地價稅之適用疑義，基於

        稅捐稽徵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權，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

        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

        第2款規定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並未逾越土地稅法

        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本文之規範意旨，亦非增加法律

        所無之限制，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第3項規定意

        旨，無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自得予以援用。

　　⒉衡諸非都市土地劃定為農業用地，自應依農業發展條例及

      其子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保持適於供作從事農業使用之狀

      態。故農業用地為供農業使用而有填土之必要者，應符合

      農業使用之目的，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

      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

      ，其有以上揭物質填土之行為，即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

      是以，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前

      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

      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瓦、混

      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

      物之物質。」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農業

      發展條例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授

      權範圍，亦未增加農業發展條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

      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而改制前農委會111年6月

      20日函釋謂：「按土壤為天然化育而成，農業生產自以原

      生土壤為佳，故農地整地行為應以挖填平衡為原則，……倘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認確有填埋不適合種植農作物

      之物質，即屬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應即刻報請權責

      單位裁處，且無由申請人事後補申請農地改良或填土之情

      形，亦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以避免助長投機違規使用之

      非法行為。」核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中央主管機關職權，

      為下級機關在執行職務時為之解釋，性質上為行政規則，

      其內容係闡明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之原意，自得予

      以援用。　　

　　⒊經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

      尺），有系爭土地之地籍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自屬依

      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款所編定之農業用地，

　　　原課徵田賦（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次查系爭土

      地因於109年8月24日遭查獲填入石頭、磚塊等妨害耕作之

      土方，致部分範圍不符合農業使用狀態，而經輔助參加人

      對行為人劉玉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並限於

      文到3個月內完成改正，惟劉玉祥逾期仍未遵從改正，輔

      助參加人再於111年6月24日對劉玉祥裁處罰鍰7萬元，復

      限期命完成改正等情，有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

      及另案裁罰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57頁及第56頁

      ）。再觀諸系爭地填土墊高範圍之實況照片所示（見本院

      前審卷第239頁、第243頁、第245頁），可見系爭土地填

      入之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

      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

      農業使用之用途，並不因原告暫且在其上鑿挖洞穴栽種樹

      苗，即變更其所填土方之原來屬性，而認為符合農業使用

      之狀態，自不能認為系爭土地填土墊高部分，符合土地稅

      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農業用地，不該當於同法第22

      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徵收田賦要件，而應依該法第14條規

      定課徵地價稅。又依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所述，

      被告係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

      位航攝影像，以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

      ）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104年11月7日圖

      資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

      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

      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

      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見本院卷第

      97、99頁），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

      ，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

      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

      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

      7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遂據此以111年7

      月13日函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

      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見原處分卷第54頁

      ）。原告對被告111年7月13日函提出申訴（見原處分卷第

      40-47頁），被告以111年9月6日函復原告，仍認其依規定

      核定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

      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見原處分卷第14-15

      頁）。此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

      前審卷第221-223頁）、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

      見本院卷第91-93頁）、另案裁罰處分書（見原處分卷第5

      6-57頁）、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

      （見本院卷第97-99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

      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測量結果（見本院卷第10

      3頁）、被告111年7月13日函（見原處分卷第54頁）原告1

      11年8月11日申訴書（見原處分卷第40-47頁）、被告111

      年9月6日函（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在卷可稽。是被告

      係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

      測量工具，量測系爭土地違規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並

      作成原處分函知原告該部分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

      率課徵地價稅。

　　⒋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發回意旨，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

      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仍有疑義，遂廢棄

      原審判決並發回本院調查。經查，於本件審理中，被告於

      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至系爭

      土地進行現場勘查，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量

      ，係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系統套繪地籍

      圖，以衛星定位當下位置，依據測量人員移動軌跡將填土

      區域定位界定範圍，並計算出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見

      本院卷第163、167-169頁）。嗣原告於本院115年5月7日

      言詞辯論程序亦表明對被告上揭測量方式並無意見，惟認

      為測量結果有誤差，並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

      但不認為不符合農業使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91－293頁）

      ，有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系爭土地地籍圖、會

      勘成果及照片（見本院卷第163-195頁）、本院115年5月7

      日言詞辯論筆錄（見本院卷第287-295頁）在卷可稽。是

      經過被告會同農業處及原告現地勘查後，經量測確認系爭

      填土範圍約1,704平方公尺，惟因較原處分核認之系爭土

      地違規面積1,175平方公尺為高，且原告亦僅承認其填土

      範圍為1,175平方公尺，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

      則，填土範圍應採認為1,175平方公尺。又查系爭土地上

      所填之違規土方，前經輔助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再

      次履勘現場結果，並未見移除，迄今仍維持原狀等情，有

      被告111年8月16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330號函、輔助參加

      人111年8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10206779號函各1份在卷可

      稽（見原處分卷第38頁、第39頁，訴願卷第30至33頁），

      前揭違規土方迄今仍未移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

      前審卷第353頁、本院卷第128頁），核與被告114年10月1

      6日會勘紀錄後附實地照片相符，是系爭土地所填之違規

      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現況

      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農業

      使用之用途，業如前述，是原告仍稱系爭土地雖有上揭填

      土，惟係供農用云云，並不可採，則被告以原處分就系爭

      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核定自111

      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仍屬適法有據。

　　⒌至原告主張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係

      在原告填土行為後2年才訂定發布，原告填土時並無相關

      規定或法令宣導；原告於系爭土地墊高填土為不得已，被

      告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云云。

      按農業用地本應使其土壤保持適合從事農業使用之狀態，

      自不得填置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砂、石、磚、瓦、混凝土

      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此乃當然之解釋，

      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僅屬上開解釋之確

      認性規定，非謂該條文發布施行前，農業用地填置砂、石

      、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

      仍得解釋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農業用地，縱使原告填土行

      為有其必要性，現亦有種植農作物行為，仍不符合農地農

      用之相關規定。是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謂允洽，不

      能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被告作成原處分就系

    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核定自111年

    度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訴

    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

    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

    的必要，併予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

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

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

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書記官  黃毓臻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5號
民國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劉奇融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代  表  人  吳毓紘              
訴訟代理人  曾慈雯              
            張家慈              
輔助參加人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蘇柏嘉              
            周芝伶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府行救字第1111030029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坐落○○縣○○市○○○段183-2地號土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原課徵田賦，嗣被告以其查悉系爭土地部分有填土墊高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民國111年7月13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0913號函（下稱111年7月13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提出申訴，經被告以111年9月6日投稅土字第1110012839號函（下稱111年9月6日函，與上開111年7月13日函合稱原處分）函復仍認系爭土地依規定核定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土地處於極易積水之客觀環境，不利耕作，原告固有在系爭土地填土，但其面積僅有1,175平方公尺，且其目標係為改善土壤液化、積水之情形以利種植。填土內容未含磚塊，雖偶然間雜有石頭，但以土壤成分居多，故不影響農作，現況亦為農作。原告係於109年7月15日以前完成填土墊高，當時並無法令規範不得填土，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固然規定填土土質「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惟此係110年11月23日始增訂，南投縣申請辦理農業用地改良作業要點係111年3月1日始函頒實施，原告填土當時並無前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尚未頒行111年6月20日農企字第1110225840號函。據上，原告填土行為當時並無法令規範、宣導農地不得填土，而本件之所以引起被告於109年8月5日現場勘查，係因認定原告涉嫌違反區域計畫法等違規使用。原告既然有農地繼續供農用之客觀事實，被告自不得引用原告填土後始有的法令堅持改課原告地價稅。且原告已有農地農用，即無違反區域計畫法等使用管制法令，被告繼續課以地價稅之事實基礎即不存在。
　　⒉109年8月5日會勘紀錄均有詳細記載違規地號與面積，亦有拍攝現場照片等，現場會勘結果認定填土面積為750平方公尺；此時距離原告填土日期109年4月15日，相距約4個月，何以此份會勘紀錄不使用？且依會勘紀錄，調解出席人員中未見參加人農業處（下稱農業處）人員出席簽到，照片卻是農業處農務發展科製作，既然未經原告確認附註說明，難保附註說明不會出錯。另本院前審卷第235頁至第245頁所示上中下等圖示，多有標示錯誤者，例如第237頁上方、第239頁下方、第243頁中間等填入土方由多量石頭、碑塊構成，僅含少量砂土之照片，均非原告所有，卻錯誤標示為「183-2」地號土地，顯然誤導本院誤認為無法供耕作使用。被告聲稱係依104年、109年空照圖比對再依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得出1,175平方公尺等語，惟依照前揭現場照片如第239頁中間、第237頁中間、第245頁上方，均可見系爭土地上有鮮明的陡坡、凹陷，該陡坡及深凹處，依天然地形原本即無法耕植，該等地形於空照圖上，根本無法顯示；再者，農業使用包括移植、修剪等行為，原告在系爭土地上割草，割下的草葉散置在土地上經歷相當時間即會枯黃，依空照圖顯示其顏色自非綠色。因此，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之面積不正確，不能作為對原告為原處分之基礎。原告自109年4月15日填土迄今，系爭土地仍供耕種芒果樹等果木農業使用，此觀113年7月13日空拍圖顯示系爭土地果木蓊鬱，即可證之。
　　⒊兩造業於114年10月16日至系爭土地測量，原告對被告之測量方式無意見，但因被告於114年10月28日本件試行調解時，明確告以廠商告知該測量方法誤差值為3公尺，為此，原告不能贊同該測量結果，惟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至於被告檢附之114年10月16日照片及說明，原告則無反對意見，僅遺憾被告未拍攝系爭土地上填土區域種植芒果樹之照片。114年10月16日現場測量時，代表公務機關出席人並未出席109年8月5日現場會勘，被告更表示，其111年9月6日函有關改課地價稅內容所描述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塊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等語，均係引用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府地用字第1090198915號（下稱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及111年6月24日府地用字第11101451531號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處書（下合稱另案裁罰處分書）記載，不知道系爭土地內有無磚塊。農業處於114年10月16日踏勘現場（測量）時，表示現場係供農業種植使用，但此等有利原告之描述，農業處人員不願註明在會勘紀錄上，只願簽名表示有出席該次測量。
　　⒋114年10月16日農業處及被告等單位約派員6至7人到系爭土地測量會勘時，原告剩餘一半未填土農地地形呈現陷落高度超過1公尺、滯水不退、且有湧泉外溢，有如沼澤，即便原告依「農地改良作業要點」填土，因依規定只能填土20公分高，仍無法解決農地湧泉積水不退、不適合種植水稻問題，因此是否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系爭土地109年填土墊高、種植果樹至今已達3公尺高，亦已開花結果，原告墊高填土實屬不得已，是否政府能比照2年前實施「農地蓋工廠補申請」合法化，讓農民有改善解套機會。
　㈡聲明：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應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因部分面積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經輔助參加人以另案裁罰處分書通報違反區域計畫法裁罰訴外人劉玉祥（行為人）。嗣被告以111年6月28日投稅土字第1110009721號函詢實際違規面積，經輔助參加人111年7月7日府地用字第1110155389號函復後，被告派員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雖與巷道（彰南路一段310巷）相連，惟巷道路面與系爭土地有高度落差，無法由巷道進入，且系爭土地與相鄰土地毗連之處草木叢生，尚難進入現場量測。爰被告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查獲前拍攝日期104年11月7日之圖資（下稱104年11月7日圖資）、查獲後拍攝日期109年11月17日之圖資（下稱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平方公尺，被告據此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實屬有據。
　　⒉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律師，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量，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本院卷第167頁A區域呈現「L」型，與被告原核定形狀相符。依據上揭系統顯示測量人員移動軌跡（本院卷第167頁圖淺藍色小點），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本院卷第167頁圖白色樞線），依定位座標，由系統計算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此次測量雖大於被告核定改課地價稅面積，惟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件改課地價稅面積仍應維持1,175平方公尺。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輔助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輔助參加人未提出書狀，惟到庭答辯及聲明：
　　111年5月6日現勘紀錄載明，先前違規土方並未移除，惟內政部函釋係規定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牧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物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是否正確無誤？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第14-15、54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第39-47頁）、前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第395-404頁）、上訴審判決（見本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被上訴人以其查悉系爭土地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原判決依另案裁處書、系爭土地實況照片，及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等調查證據結果，認定系爭土地經填入之土方由多量石頭、磚塊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且上開違規土方迄至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時仍未移除，故系爭土地經填土墊高部分自111年起已非供農業使用，不合課徵田賦要件，固非無見。然被上訴人核定系爭土地自111年起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實際非供農業使用之範圍是否相符，攸關原處分之合法性，原審自有查明之必要。惟查，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函，僅謂系爭土地經查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另111年9月6日函則只節錄另案裁處書違規內容及事實：『……183-2地號土地（按即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左列土地109年因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經第1次裁罰新台幣6萬元整並限期改正後，仍未為遵從改正，……』，及輔助參加人針對被上訴人函詢系爭土地現況是否符合作『農業使用』一事，於111年8月30日所為函復內容：『本案前經本府於111年5月6日至現場勘查，先前的違規土方尚未移除，依……內政部解釋函，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物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重申111年7月13日函並無違誤，對其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用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所憑事證為何，於原處分書中並無任何說明，且遍觀全卷，別無其他資料可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用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範圍，確如被上訴人核定之1,175平方公尺。又依輔助參加人作成第1次裁處書前，於109年8月5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會勘時，製作之『南投縣土地違規使用管制案件會勘紀錄』，記載系爭土地之違規面積為750平方公尺（原審卷第231頁），乃少於被上訴人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作農業使用之面積1,175平方公尺，是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是否正確無誤，洵非無疑。惟原審就此事未予查明，且對與被上訴人認定結果相異之前述會勘紀錄未予審酌，亦未說明何以不足採為對上訴人有利認定理由，即遽認原處分為合法，而駁回上訴人之訴，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及第133條規定不當及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情事。」從而針對本件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本院進一步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並無違誤：
　　⒈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⑴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⑵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本法第22條第1項所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土地稅法施行細則係財政部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土地稅法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土地稅法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準此，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除應符合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所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之土地，尚須於土地之實際使用仍供農業使用，始符農業用地之規定而得課徵田賦。原課徵田賦之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如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因不符土地實際供農業使用之課徵田賦要件，稅捐稽徵機關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　　
　　　⑶（110年11月23日增訂）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規定：「（第1項）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第2項）違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69條規定處理。」
　　　⑷依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釋略以：「原屬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之土地，部分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使用，依法應改課地價稅者，應按其實際使用面積，分別課徵田賦及地價稅。」之意旨，係財政部針對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之課徵田賦土地有部分變更非農業用地，應否課徵地價稅之適用疑義，基於稅捐稽徵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權，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規定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並未逾越土地稅法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本文之規範意旨，亦非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第3項規定意旨，無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自得予以援用。
　　⒉衡諸非都市土地劃定為農業用地，自應依農業發展條例及其子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保持適於供作從事農業使用之狀態。故農業用地為供農業使用而有填土之必要者，應符合農業使用之目的，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其有以上揭物質填土之行為，即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是以，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農業發展條例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農業發展條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而改制前農委會111年6月20日函釋謂：「按土壤為天然化育而成，農業生產自以原生土壤為佳，故農地整地行為應以挖填平衡為原則，……倘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認確有填埋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即屬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應即刻報請權責單位裁處，且無由申請人事後補申請農地改良或填土之情形，亦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以避免助長投機違規使用之非法行為。」核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中央主管機關職權，為下級機關在執行職務時為之解釋，性質上為行政規則，其內容係闡明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之原意，自得予以援用。　　
　　⒊經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有系爭土地之地籍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自屬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款所編定之農業用地，
　　　原課徵田賦（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次查系爭土地因於109年8月24日遭查獲填入石頭、磚塊等妨害耕作之土方，致部分範圍不符合農業使用狀態，而經輔助參加人對行為人劉玉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並限於文到3個月內完成改正，惟劉玉祥逾期仍未遵從改正，輔助參加人再於111年6月24日對劉玉祥裁處罰鍰7萬元，復限期命完成改正等情，有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及另案裁罰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57頁及第56頁）。再觀諸系爭地填土墊高範圍之實況照片所示（見本院前審卷第239頁、第243頁、第245頁），可見系爭土地填入之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農業使用之用途，並不因原告暫且在其上鑿挖洞穴栽種樹苗，即變更其所填土方之原來屬性，而認為符合農業使用之狀態，自不能認為系爭土地填土墊高部分，符合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農業用地，不該當於同法第2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徵收田賦要件，而應依該法第14條規定課徵地價稅。又依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所述，被告係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104年11月7日圖資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見本院卷第97、99頁），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遂據此以111年7月13日函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見原處分卷第54頁）。原告對被告111年7月13日函提出申訴（見原處分卷第40-47頁），被告以111年9月6日函復原告，仍認其依規定核定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此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見本院卷第91-93頁）、另案裁罰處分書（見原處分卷第56-57頁）、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見本院卷第97-99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測量結果（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111年7月13日函（見原處分卷第54頁）原告111年8月11日申訴書（見原處分卷第40-47頁）、被告111年9月6日函（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在卷可稽。是被告係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系爭土地違規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並作成原處分函知原告該部分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⒋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發回意旨，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仍有疑義，遂廢棄原審判決並發回本院調查。經查，於本件審理中，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至系爭土地進行現場勘查，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量，係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系統套繪地籍圖，以衛星定位當下位置，依據測量人員移動軌跡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並計算出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63、167-169頁）。嗣原告於本院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程序亦表明對被告上揭測量方式並無意見，惟認為測量結果有誤差，並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但不認為不符合農業使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91－293頁），有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系爭土地地籍圖、會勘成果及照片（見本院卷第163-195頁）、本院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見本院卷第287-295頁）在卷可稽。是經過被告會同農業處及原告現地勘查後，經量測確認系爭填土範圍約1,704平方公尺，惟因較原處分核認之系爭土地違規面積1,175平方公尺為高，且原告亦僅承認其填土範圍為1,175平方公尺，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填土範圍應採認為1,175平方公尺。又查系爭土地上所填之違規土方，前經輔助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再次履勘現場結果，並未見移除，迄今仍維持原狀等情，有被告111年8月16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330號函、輔助參加人111年8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10206779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38頁、第39頁，訴願卷第30至33頁），前揭違規土方迄今仍未移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353頁、本院卷第128頁），核與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後附實地照片相符，是系爭土地所填之違規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農業使用之用途，業如前述，是原告仍稱系爭土地雖有上揭填土，惟係供農用云云，並不可採，則被告以原處分就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核定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仍屬適法有據。
　　⒌至原告主張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係在原告填土行為後2年才訂定發布，原告填土時並無相關規定或法令宣導；原告於系爭土地墊高填土為不得已，被告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云云。按農業用地本應使其土壤保持適合從事農業使用之狀態，自不得填置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此乃當然之解釋，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僅屬上開解釋之確認性規定，非謂該條文發布施行前，農業用地填置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仍得解釋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農業用地，縱使原告填土行為有其必要性，現亦有種植農作物行為，仍不符合農地農用之相關規定。是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謂允洽，不能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被告作成原處分就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核定自111年度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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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4年度訴更一字第5號

民國115年5月7日辯論終結

原      告  劉奇融                                     



訴訟代理人  武燕琳  律師

被      告  南投縣政府稅務局



代  表  人  吳毓紘              

訴訟代理人  曾慈雯              

            張家慈              

輔助參加人  南投縣政府                             

代  表  人  許淑華              

訴訟代理人  蘇柏嘉              

            周芝伶              

上列當事人間地價稅事件，原告不服彰化縣政府中華民國111年12月21日府行救字第1111030029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原告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廢棄，發回本院更為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本審及發回前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

　　原告所有坐落○○縣○○市○○○段183-2地號土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原課徵田賦，嗣被告以其查悉系爭土地部分有填土墊高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民國111年7月13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0913號函（下稱111年7月13日函）通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原告提出申訴，經被告以111年9月6日投稅土字第1110012839號函（下稱111年9月6日函，與上開111年7月13日函合稱原處分）函復仍認系爭土地依規定核定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訴願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前經本院112年度訴字第52號判決（下稱前審判決）駁回，原告仍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行政法院113年度上字第26號判決（下稱上訴審判決）廢棄前審判決，發回本院更為審理。

二、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主張要旨：

　　⒈系爭土地處於極易積水之客觀環境，不利耕作，原告固有在系爭土地填土，但其面積僅有1,175平方公尺，且其目標係為改善土壤液化、積水之情形以利種植。填土內容未含磚塊，雖偶然間雜有石頭，但以土壤成分居多，故不影響農作，現況亦為農作。原告係於109年7月15日以前完成填土墊高，當時並無法令規範不得填土，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固然規定填土土質「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惟此係110年11月23日始增訂，南投縣申請辦理農業用地改良作業要點係111年3月1日始函頒實施，原告填土當時並無前開規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尚未頒行111年6月20日農企字第1110225840號函。據上，原告填土行為當時並無法令規範、宣導農地不得填土，而本件之所以引起被告於109年8月5日現場勘查，係因認定原告涉嫌違反區域計畫法等違規使用。原告既然有農地繼續供農用之客觀事實，被告自不得引用原告填土後始有的法令堅持改課原告地價稅。且原告已有農地農用，即無違反區域計畫法等使用管制法令，被告繼續課以地價稅之事實基礎即不存在。

　　⒉109年8月5日會勘紀錄均有詳細記載違規地號與面積，亦有拍攝現場照片等，現場會勘結果認定填土面積為750平方公尺；此時距離原告填土日期109年4月15日，相距約4個月，何以此份會勘紀錄不使用？且依會勘紀錄，調解出席人員中未見參加人農業處（下稱農業處）人員出席簽到，照片卻是農業處農務發展科製作，既然未經原告確認附註說明，難保附註說明不會出錯。另本院前審卷第235頁至第245頁所示上中下等圖示，多有標示錯誤者，例如第237頁上方、第239頁下方、第243頁中間等填入土方由多量石頭、碑塊構成，僅含少量砂土之照片，均非原告所有，卻錯誤標示為「183-2」地號土地，顯然誤導本院誤認為無法供耕作使用。被告聲稱係依104年、109年空照圖比對再依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得出1,175平方公尺等語，惟依照前揭現場照片如第239頁中間、第237頁中間、第245頁上方，均可見系爭土地上有鮮明的陡坡、凹陷，該陡坡及深凹處，依天然地形原本即無法耕植，該等地形於空照圖上，根本無法顯示；再者，農業使用包括移植、修剪等行為，原告在系爭土地上割草，割下的草葉散置在土地上經歷相當時間即會枯黃，依空照圖顯示其顏色自非綠色。因此，國土測繪中心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計算之面積不正確，不能作為對原告為原處分之基礎。原告自109年4月15日填土迄今，系爭土地仍供耕種芒果樹等果木農業使用，此觀113年7月13日空拍圖顯示系爭土地果木蓊鬱，即可證之。

　　⒊兩造業於114年10月16日至系爭土地測量，原告對被告之測量方式無意見，但因被告於114年10月28日本件試行調解時，明確告以廠商告知該測量方法誤差值為3公尺，為此，原告不能贊同該測量結果，惟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至於被告檢附之114年10月16日照片及說明，原告則無反對意見，僅遺憾被告未拍攝系爭土地上填土區域種植芒果樹之照片。114年10月16日現場測量時，代表公務機關出席人並未出席109年8月5日現場會勘，被告更表示，其111年9月6日函有關改課地價稅內容所描述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塊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等語，均係引用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府地用字第1090198915號（下稱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及111年6月24日府地用字第11101451531號違反區域計畫法案件裁處書（下合稱另案裁罰處分書）記載，不知道系爭土地內有無磚塊。農業處於114年10月16日踏勘現場（測量）時，表示現場係供農業種植使用，但此等有利原告之描述，農業處人員不願註明在會勘紀錄上，只願簽名表示有出席該次測量。

　　⒋114年10月16日農業處及被告等單位約派員6至7人到系爭土地測量會勘時，原告剩餘一半未填土農地地形呈現陷落高度超過1公尺、滯水不退、且有湧泉外溢，有如沼澤，即便原告依「農地改良作業要點」填土，因依規定只能填土20公分高，仍無法解決農地湧泉積水不退、不適合種植水稻問題，因此是否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系爭土地109年填土墊高、種植果樹至今已達3公尺高，亦已開花結果，原告墊高填土實屬不得已，是否政府能比照2年前實施「農地蓋工廠補申請」合法化，讓農民有改善解套機會。

　㈡聲明：

　　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應撤銷。

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答辯要旨：

　　⒈系爭土地因部分面積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經輔助參加人以另案裁罰處分書通報違反區域計畫法裁罰訴外人劉玉祥（行為人）。嗣被告以111年6月28日投稅土字第1110009721號函詢實際違規面積，經輔助參加人111年7月7日府地用字第1110155389號函復後，被告派員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雖與巷道（彰南路一段310巷）相連，惟巷道路面與系爭土地有高度落差，無法由巷道進入，且系爭土地與相鄰土地毗連之處草木叢生，尚難進入現場量測。爰被告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查獲前拍攝日期104年11月7日之圖資（下稱104年11月7日圖資）、查獲後拍攝日期109年11月17日之圖資（下稱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平方公尺，被告據此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實屬有據。

　　⒉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律師，現場勘查系爭土地，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量，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本院卷第167頁A區域呈現「L」型，與被告原核定形狀相符。依據上揭系統顯示測量人員移動軌跡（本院卷第167頁圖淺藍色小點），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本院卷第167頁圖白色樞線），依定位座標，由系統計算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此次測量雖大於被告核定改課地價稅面積，惟依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本件改課地價稅面積仍應維持1,175平方公尺。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四、輔助參加人答辯及聲明：

　㈠輔助參加人未提出書狀，惟到庭答辯及聲明：

　　111年5月6日現勘紀錄載明，先前違規土方並未移除，惟內政部函釋係規定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牧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物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

　㈡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五、爭點：

　　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是否正確無誤？

六、本院的判斷：

　㈠事實概要記載之事實，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原處分（見原處分卷第14-15、54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前審卷第39-47頁）、前審判決（見本院前審卷第395-404頁）、上訴審判決（見本院卷第15-20頁）等證據可以證明。

　㈡按受發回或發交之高等行政法院，就最高行政法院所指示應予調查之事項，自應予查明，並以最高行政法院所為廢棄理由之法律上判斷為其判決基礎，行政訴訟法第260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為經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之案件，本院在此個案中，自應受最高行政法院發回判決所表示個案法律意見之拘束，並依其提示之法律意見，據為解釋法律之基礎。本件發回意旨略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原課徵田賦，被上訴人以其查悉系爭土地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以原處分核定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等情，為原審確定之事實。原判決依另案裁處書、系爭土地實況照片，及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等調查證據結果，認定系爭土地經填入之土方由多量石頭、磚塊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且上開違規土方迄至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履勘現場時仍未移除，故系爭土地經填土墊高部分自111年起已非供農業使用，不合課徵田賦要件，固非無見。然被上訴人核定系爭土地自111年起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與系爭土地實際非供農業使用之範圍是否相符，攸關原處分之合法性，原審自有查明之必要。惟查，被上訴人111年7月13日函，僅謂系爭土地經查有部分填土墊高之情事，核與土地稅法第22條課徵田賦規定不符，另111年9月6日函則只節錄另案裁處書違規內容及事實：『……183-2地號土地（按即系爭土地）部分填土墊高，土方有石頭磚頭等妨礙耕作之物品，不符農業使用定義。』『左列土地109年因違反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經第1次裁罰新台幣6萬元整並限期改正後，仍未為遵從改正，……』，及輔助參加人針對被上訴人函詢系爭土地現況是否符合作『農業使用』一事，於111年8月30日所為函復內容：『本案前經本府於111年5月6日至現場勘查，先前的違規土方尚未移除，依……內政部解釋函，應回復至未違規使用前供農物生產為目的之原狀，行為人在違規土方上補植農作之行為，仍不符合農業使用。』重申111年7月13日函並無違誤，對其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用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所憑事證為何，於原處分書中並無任何說明，且遍觀全卷，別無其他資料可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供農業使用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範圍，確如被上訴人核定之1,175平方公尺。又依輔助參加人作成第1次裁處書前，於109年8月5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會勘時，製作之『南投縣土地違規使用管制案件會勘紀錄』，記載系爭土地之違規面積為750平方公尺（原審卷第231頁），乃少於被上訴人認定系爭土地無法作農業使用之面積1,175平方公尺，是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是否正確無誤，洵非無疑。惟原審就此事未予查明，且對與被上訴人認定結果相異之前述會勘紀錄未予審酌，亦未說明何以不足採為對上訴人有利認定理由，即遽認原處分為合法，而駁回上訴人之訴，自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及第133條規定不當及判決理由不備等違背法令情事。」從而針對本件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本院進一步調查、敘明認定如下。

　㈢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並無違誤：

　　⒈本件應適用之法規：

　　　⑴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圍內土地，依法供下列使用者︰一、供農作、森林、養殖、畜牧及保育使用者。二、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畜禽舍、倉儲設備、曬場、集貨場、農路、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冷凍（藏）庫、農機中心、蠶種製造（繁殖）場、集貨場、檢驗場等用地。」第14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除依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者外，應課徵地價稅。」第22條第1項規定：「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或未規定地價者，徵收田賦。但都市土地合於左列規定者亦同：一、依都市計畫編為農業區及保護區，限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二、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前，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三、依法限制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四、依法不能建築，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五、依都市計畫編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仍作農業用地使用者。」

　　　⑵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本法第22條第1項所稱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水利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及國家公園區內由國家公園管理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合於上述規定之土地。」土地稅法施行細則係財政部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土地稅法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土地稅法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準此，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除應符合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21條所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使用之土地，尚須於土地之實際使用仍供農業使用，始符農業用地之規定而得課徵田賦。原課徵田賦之非都市土地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如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因不符土地實際供農業使用之課徵田賦要件，稅捐稽徵機關應自實際變更使用之次年期起改課地價稅。　　

　　　⑶（110年11月23日增訂）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規定：「（第1項）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第2項）違反前項規定者，應依本條例第69條規定處理。」

　　　⑷依財政部80年11月28日台財稅字第800421421號函釋略以：「原屬符合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課徵田賦之土地，部分變更為非農業用地使用，依法應改課地價稅者，應按其實際使用面積，分別課徵田賦及地價稅。」之意旨，係財政部針對土地稅法第22條規定之課徵田賦土地有部分變更非農業用地，應否課徵地價稅之適用疑義，基於稅捐稽徵中央主管機關之職權，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規定訂頒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並未逾越土地稅法第14條及第22條第1項本文之規範意旨，亦非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符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3條第3項規定意旨，無違背租稅法律主義，自得予以援用。

　　⒉衡諸非都市土地劃定為農業用地，自應依農業發展條例及其子法等相關法令規定，保持適於供作從事農業使用之狀態。故農業用地為供農業使用而有填土之必要者，應符合農業使用之目的，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其有以上揭物質填土之行為，即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是以，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前條農業用地為從事農業使用而有填土需要者，其填土土質應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土壤，不得為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或其他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法律授權，為辦理農業發展條例所規範事項所訂定之法規命令，核無逾越母法授權範圍，亦未增加農業發展條例所無之限制或負擔，或牴觸其規範意旨，自得予以援用。而改制前農委會111年6月20日函釋謂：「按土壤為天然化育而成，農業生產自以原生土壤為佳，故農地整地行為應以挖填平衡為原則，……倘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認確有填埋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物質，即屬違反土地使用管制之情形，應即刻報請權責單位裁處，且無由申請人事後補申請農地改良或填土之情形，亦不得認定作農業使用，以避免助長投機違規使用之非法行為。」核係改制前農委會基於中央主管機關職權，為下級機關在執行職務時為之解釋，性質上為行政規則，其內容係闡明農業發展條例第3條第10款之原意，自得予以援用。　　

　　⒊經查，系爭土地屬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面積2,759平方公尺），有系爭土地之地籍查詢資料1份在卷可按，自屬依區域計畫法施行細則第11條第1款所編定之農業用地，

　　　原課徵田賦（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次查系爭土地因於109年8月24日遭查獲填入石頭、磚塊等妨害耕作之土方，致部分範圍不符合農業使用狀態，而經輔助參加人對行為人劉玉祥裁處罰鍰新臺幣（下同）6萬元，並限於文到3個月內完成改正，惟劉玉祥逾期仍未遵從改正，輔助參加人再於111年6月24日對劉玉祥裁處罰鍰7萬元，復限期命完成改正等情，有輔助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及另案裁罰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57頁及第56頁）。再觀諸系爭地填土墊高範圍之實況照片所示（見本院前審卷第239頁、第243頁、第245頁），可見系爭土地填入之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農業使用之用途，並不因原告暫且在其上鑿挖洞穴栽種樹苗，即變更其所填土方之原來屬性，而認為符合農業使用之狀態，自不能認為系爭土地填土墊高部分，符合土地稅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農業用地，不該當於同法第22條第1項本文規定之徵收田賦要件，而應依該法第14條規定課徵地價稅。又依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所述，被告係運用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之數位航攝影像，以參加人109年8月24日裁處書所載查獲（證）日期109年8月5日為分界點，調閱檢視104年11月7日圖資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呈現綠色、深綠色緊密相接，色澤、植株樣貌景象整體大致相同，而109年11月17日圖資已有部分面積光影色澤大不相同，呈現灰白土色夾雜稀疏綠色植株（見本院卷第97、99頁），與104年11月7日圖資植被植株樣態差異甚多，明顯可資區隔地貌植株改變之範圍呈現「L」型；被告再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上揭「L」型地貌植株改變違規面積計1,175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遂據此以111年7月13日函知原告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見原處分卷第54頁）。原告對被告111年7月13日函提出申訴（見原處分卷第40-47頁），被告以111年9月6日函復原告，仍認其依規定核定系爭土地部分面積1,175平方公尺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並無違誤等語（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此有系爭土地地籍圖及土地建物查詢資料（見本院前審卷第221-223頁）、被告114年8月15日補充答辯狀（見本院卷第91-93頁）、另案裁罰處分書（見原處分卷第56-57頁）、系爭土地104年11月7日及109年11月17日圖資（見本院卷第97-99頁）、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測量結果（見本院卷第103頁）、被告111年7月13日函（見原處分卷第54頁）原告111年8月11日申訴書（見原處分卷第40-47頁）、被告111年9月6日函（見原處分卷第14-15頁）在卷可稽。是被告係以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之輔助面積測量工具，量測系爭土地違規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並作成原處分函知原告該部分應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⒋惟依前開上訴審判決發回意旨，原處分核認系爭土地因不符課徵田賦要件而應改課地價稅之面積仍有疑義，遂廢棄原審判決並發回本院調查。經查，於本件審理中，被告於114年10月16日會同農業處、原告及其訴訟代理人至系爭土地進行現場勘查，運用GIS查報定位外業系統進行測量，係由原告指出系爭土地界址及填土範圍，系統套繪地籍圖，以衛星定位當下位置，依據測量人員移動軌跡將填土區域定位界定範圍，並計算出面積約1,704平方公尺（見本院卷第163、167-169頁）。嗣原告於本院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程序亦表明對被告上揭測量方式並無意見，惟認為測量結果有誤差，並承認填土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但不認為不符合農業使用等情（見本院卷第291－293頁），有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系爭土地地籍圖、會勘成果及照片（見本院卷第163-195頁）、本院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筆錄（見本院卷第287-295頁）在卷可稽。是經過被告會同農業處及原告現地勘查後，經量測確認系爭填土範圍約1,704平方公尺，惟因較原處分核認之系爭土地違規面積1,175平方公尺為高，且原告亦僅承認其填土範圍為1,175平方公尺，基於行政救濟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填土範圍應採認為1,175平方公尺。又查系爭土地上所填之違規土方，前經輔助參加人於111年5月6日派員再次履勘現場結果，並未見移除，迄今仍維持原狀等情，有被告111年8月16日投稅土字第1110651330號函、輔助參加人111年8月30日府農務字第1110206779號函各1份在卷可稽（見原處分卷第38頁、第39頁，訴願卷第30至33頁），前揭違規土方迄今仍未移除，亦為原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前審卷第353頁、本院卷第128頁），核與被告114年10月16日會勘紀錄後附實地照片相符，是系爭土地所填之違規土方係由多量石頭、磚塊所構成，僅含少量土沙，其現況已非適合種植農作物，明顯不能供耕作使用，已妨礙農業使用之用途，業如前述，是原告仍稱系爭土地雖有上揭填土，惟係供農用云云，並不可採，則被告以原處分就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面積1,175平方公尺部分，核定自111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仍屬適法有據。

　　⒌至原告主張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規定，係在原告填土行為後2年才訂定發布，原告填土時並無相關規定或法令宣導；原告於系爭土地墊高填土為不得已，被告應該考量各農地不同狀況，採因地制宜方式審查云云。按農業用地本應使其土壤保持適合從事農業使用之狀態，自不得填置不適合種植農作物之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此乃當然之解釋，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2條之1第1項僅屬上開解釋之確認性規定，非謂該條文發布施行前，農業用地填置砂、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等物質，仍得解釋為適合種植農作物之農業用地，縱使原告填土行為有其必要性，現亦有種植農作物行為，仍不符合農地農用之相關規定。是以，原告此部分之主張，難謂允洽，不能採取。

　㈣綜上所述，原告前開主張，均不可採。被告作成原處分就系爭土地填土墊高範圍之面積為1,175平方公尺，核定自111年度起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認事用法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是原告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本件的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說明。

七、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4 　　日

                        審判長法官  劉錫賢

                              法官  郭書豪

                              法官  林靜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

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2.稅務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 3.專利行政事件，當事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 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本案之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訴訟代理人。 1.當事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當事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當事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㈠、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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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黃毓臻 





